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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府办字〔2023〕16号

玉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玉山县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

专项整改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县直各单位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玉山县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专

项整改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玉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3月 30日

（此件予以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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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山县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
专项整改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全面落实耕地保

护党政同责，将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考核“合二为一”，实行

严格考核、一票否决、终身追责。按照《江西省自然资源厅

关于开展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的通知》（赣

自然资字〔2023〕2号）有关要求，现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

要论述，全面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完整、准确、全

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，坚持以问

题为导向，采取“长牙齿”的硬措施，严管控、促整改、抓恢

复、强执法，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、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，

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。

二、整改目标

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，各乡镇（街道）

和有关部门耕地保护意识明显增强，耕地保护责任进一步压

实，耕地恢复规范有序，耕地保护目标和耕地“两个平衡”全

面落实，全县耕地减少趋势得到有效遏制，2023年末耕地面

积止减回增至 2020年末数据，2023年全县做到无实质性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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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违法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问题，耕地保护机制进一步健

全，耕地保护能力和水平得到全面提升。

三、整改任务

（一）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。加大对非农建设违法违

规占用耕地的执法监督力度，依法依规进行查处整改。

1.依法查处违法案件。加大执法力度，以“零容忍”态度

严肃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。对违法占用耕地建窑、建

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、挖砂、采石、采矿、取土等，破

坏种植条件的，特别是在 2020 年 7 月 3 日国家开展农村乱

占耕地建房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之后发生的违法占用耕地建

房行为，以及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

为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〔2020〕24号）印发之后发生的各

类违法占用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，依法依规予以惩处。整改期

间，将通报典型案例。〔责任单位：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农业

农村局、县公安局、各乡镇（街道）〕

2.狠抓存量问题整改。对 2021 年度、2022 年度卫片执

法和耕地保护督察发现的违法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

问题，依据国家、省级下发我县的整改任务清单，原则上在

专项整改期限内，完成整改任务。〔责任单位：县自然资源

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各乡镇（街道）〕

3.坚决遏制新增问题。对 2023年在耕地保护方面仍有令

不行、有禁不止，导致土地管理秩序混乱、违法占用耕地问

题突出的，实行追责问责。按新增非农实质性违法占用耕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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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积计算，除县级及以上交通能源水利等重点项目外，乡镇

（街道）存在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或违法占用一般耕地

5亩以上的，在年度综合考核评比中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县级

及以上交通能源水利等项目违法占用耕地的，进行分类梳

理，明确县级项目责任单位，压实整改责任。〔责任单位：

县纪委监委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各乡镇（街道）〕

（二）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。严格落实耕地用

途管制，全面排查全县耕地流向其他农用地情况，严禁将永

久基本农田转为林地、草地、园地、坑塘水面等其他农用地

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；一般耕地确需转为其他农用地的，必

须先落实耕地“进出平衡”。

1.狠抓永久基本农田流向其他农用地的恢复整改。按照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稳定粮食生产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44号）有关精神，结合 2021年、2022

年耕地流出问题排查整改工作，特别是国家、省级下发的耕

地卫片监督图斑和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监测图斑，以及耕地保

护督察发现的涉及永久基本农田“非粮化”问题，全面核实全

县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每个图斑现状情况，严查占用永久基

本农田发展林果业、挖塘养鱼、种植人工草皮、非法取土等

破坏耕作层的行为，在专项整改期间恢复耕地种植。对 2023

年新增将永久基本农田违法违规转为林地、草地、园地等其

他农用地及农业设施建设用地的，应立即整改恢复耕种；逾

期未整改到位的，依照《土地管理法》有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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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责任单位：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、各

乡镇（街道）〕

2.全面落实耕地“进出平衡”。结合 2021年和 2022年度

国土变更调查成果，梳理全县耕地与其他农用地之间进出情

况，未落实 2021年和 2022年耕地进出平衡的乡镇（街道），

继续加大存量耕地“非粮化”问题整改力度。各乡镇（街道）

和有关部门要及时上报 2023 年度拟占用一般耕地进行农业

产业结构调整、必要的农村道路建设、合理的设施农业建设

等需求计划，以便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论证，做好《玉山县 2023

年度耕地“进出平衡”总体方案》编制工作，建立年度一般耕

地进出台账，做到先进后出，确保 2023年度耕地“进出平衡”。

未纳入年度耕地“进出平衡”总体方案的一般耕地，不得转出。

〔责任单位：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、县

交通运输局、县水利局、各乡镇（街道）〕

3.积极稳妥推进耕地恢复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对照本辖区

2020年末耕地总量，现有耕地面积减少的，在调查摸底和充

分论证的前提下，规范有序推进已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

证的“即可恢复”和“工程恢复”属性地类复耕复垦，在落实

2023年度耕地“进出平衡”的同时，完成耕地恢复面积任务。

〔责任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各乡镇（街道）〕

（三）确保落实耕地占补平衡。严格落实“占一补一、

先补后占、占优补优、占水田补水田”的要求，加强补充耕地

项目（含土地开发、旱改水、增减挂钩、生态修复等）全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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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管理，确保耕地占补平衡落实到位。加大补充耕地开发力

度，落实补充耕地种植主体，完成补充耕地问题整改任务，

解决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倒挂问题，保障项目用地占补平衡需

求。

1.落实年度补充耕地任务。加快推进往年已立项并开工

的补充耕地项目施工进度，并在 2023年 11月 20日前完成验

收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积极申报 2023 年度补充耕地项目，

除县级及以上重大项目和民生类项目外，各乡镇（街道）2023

年度拟申请新增建设用地农转用报批的，涉及占用的耕地及

水田数量，原则上由本乡镇（街道）落实占补平衡。〔责任

单位：县自然资源局、县财政局、玉投集团、县城投公司、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〕

2.推进补充耕地问题项目整改。结合补充耕地核查和耕

地保护督察发现的问题清单，认真做好问题整改，做到水田

种植水稻等水生作物、旱地种植蔬菜等农作物，力争按期整

改到位。对未按期整改到位的乡镇（街道），暂停新增建设

用地报批。〔责任单位：县自然资源局、县财政局、各乡镇

（街道）〕

3.打造补充耕地示范项目。严格补充耕地项目管理，加

大资金投入，提高项目工程建设标准。依据《江西省自然资

源厅办公室关于高质量推进补充耕地示范项目建设的通知》

（赣自然资办函〔2021〕178号）中的示范项目建设标准，

积极申报补充耕地示范项目，推动补充耕地高质量建设。〔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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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单位：县自然资源局、玉投集团、县城投公司〕

（四）建立耕地保护长效机制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和有关

部门要按照“护资源”和“保发展”的要求，创新推动耕地保护

新举措。

1.探索建立耕地保护“田长制”。借鉴县“林长制”、“河长

制”经验做法，构建县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、小组四

级“田长制”责任体系，实现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”全覆盖、

全时段耕地监测监管，及时掌握耕地变化情况，对违法违规

占用耕地的行为做到早发现、早制止、严查处。〔责任单位：

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财政局、各乡镇（街道）〕

2.建设自然资源智能视频监控系统。加快建设自然资源

智能视频监控系统，实现对耕地资源重点区域的立体化防

控，运用科技手段切实提升我县主动发现和快速制止破坏耕

地违法行为的能力。〔责任单位：县自然资源局〕

3.落实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制度。按照

《土地管理法》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，开展建设占用耕地

耕作层土壤剥离工作，并将剥离的耕作层土壤用于补充耕地

和恢复耕地项目，提高耕地质量。〔责任单位：县自然资源

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各乡镇（街道）〕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自查阶段（2023 年 3 月 31 日前）。对违法违规

占用耕地、耕地流向其他农用地、补充耕地问题项目等开展

自查，研判问题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工作方案，成立县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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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整改工作领导小组。

（二）整改阶段（2023 年 4 月 1 日-11 月 20 日前）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和有关部门按照整改工作方案要求倒排时间，

抓紧整改。其中，2022年度耕地“非粮化”问题整改，需在 2023

年 4月 30日前完成；2021年度卫片执法问题整改，需在 2023

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；2023 年度耕地“进出平衡”方案拟转进

耕地恢复，需在 2023 年 10 月 31 日前完成；补充耕地问题

项目整改，需在 2023年 11月 20日前完成。

整改期间，县专项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派出督导

组，对各乡镇（街道）整改情况进行督导，对整改不力、弄

虚作假的，将有关问题线索移交县纪委监委。

（三）总结阶段（2023 年 11 月 21 日-11 月 30 日前）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在全面完成整改后，要向县专项整改工作领

导小组办公室提交整改工作报告。县专项整改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要全面总结全县专项整改工作，形成全县耕地保护领

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报告，以县人民政府名义呈报市人

民政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强化组织领导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

根本在耕地。党的二十大强调，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，

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，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

己手中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和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耕地保护的

重要性，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，狠抓责任落实，扎实

推进完成专项整改工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和有关部门主要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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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要亲自调度督导，分管领导要具体抓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实

到位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，提高保护意识。充分利用“4·22”世界

地球日、“6·25”全国土地日等重大节日，组织相关部门到人

口集中的地方现场宣传答疑，并利用标语横幅、广播电视、

手机短信、宣传车、基本农田保护牌等形式，大张旗鼓地开

展耕地保护宣传活动，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保护耕地的思

想认识，增强大家保护耕地的自觉性、责任感。

（三）加强督导，健全工作机制。成立县专项整改工作

领导小组，建立健全整改工作日常监督检查和调度机制，开

展专项督查、重点督导、不定期抽查，建立月调度制度，对

重点整改事项进行挂牌督办，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。各乡

镇（街道）要相应建立专项整改工作机制，将整改任务落实

落细，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整改任务。

（四）一地一策，精准实施整改。坚持“实事求是、先

易后难”原则，有计划、有节奏、有步骤地推进专项整改。对

成因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加强分析研判和风险防控，一事

一议。在尊重群众意愿、维护群众权益的前提下，分类施策，

审慎稳妥推进整改，不搞“简单化”“一刀切”。

（五）严肃问责，力求工作实效。对虚假整改、敷衍整

改、工作进度缓慢、整改到位率较低的，将在全县范围内进

行通报，并对乡镇（街道）主要领导进行约谈或问责。

附件：玉山县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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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玉山县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改
工作领导小组

为做好我县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，决定

成立县耕地保护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

小组组成人员如下：

组 长：余洪雷 县委副书记、县长

副组长：毛文飞 县政府副县长

陈绪红 县政府副县长

成 员：宁建华 县政府办主任

汤宣雷 县纪委副书记、县监委副主任

吴新建 县财政局局长

胡巨炜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叶建平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周流付 县林业局局长

洪光荣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占晋泉 县水利局局长

叶 飞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副政委

童庆权 玉投集团董事长

李世华 县城投公司总经理

周 涛 冰溪街道办主任

柯 杨 文成街道办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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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春陆 怀玉乡乡长

周 瑶 樟村镇镇长

刘李栋石 南山乡乡长

王双利 临湖镇镇长

李华艳 横街镇党委书记

杨子青 必姆镇镇长

邱蕴菡 下塘乡乡长

尤秀敏 四股桥乡乡长

程玉芬 双明镇镇长

郑 宇 紫湖镇镇长

李 俊 六都乡乡长

谭晚梅 仙岩镇镇长

杨剑锐 岩瑞镇镇长

舒 越 下镇镇镇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地点设在县自然资源局，胡

巨炜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叶建平同志兼任办公室第一副主

任，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何少春、郑翔驰和县农业农村产业

服务中心主任洪中和、县林业局副局长占玉群任办公室副主

任，办公室成员从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林业局

抽调业务骨干组成，负责专项整改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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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2023年3月30日印发


